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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事及獨立董事： 

條件 

姓名 
簡歷 權責 

董事長 

鄭祝良 
  

鄭祝良博士現為本公司董事長。於 90年 7

月 31日加入董事會，擅長領導、營運判斷、

風險管理、且具有產業相關知識，曾任職於

美國紐澤西州 AT&T貝爾實驗室，擔任研究

員，並於 PCO擔任光電晶片處長，之後於

光寶電子擔任副總經理，為美國新澤西州立

羅格斯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一、修訂公司章程之擬

議。 

二、分支機構之設置及裁

撤。 

三、年度預算之核可及年

度決算之審議，含年度

業務計劃之審議與監

督執行。 

四、公司轉投資其他事業

之核可或股份之讓受。 

五、公司簽證會計師之選

聘、解聘。 

六、公司財產或營業之全

部或其重要部份之典

讓、出售、出租、出質、

抵押其他方式之處分

之擬議。 

七、公司資金貸予他人之

核可。 

八、公司向金融機構或第

三人申請融資、保證、

承兌及其他任何授

信、舉債，其金額在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十 

(含) 以上之核可。 

九、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十 (含) 以上之資本

性支出之核可。 

十、以公司名義為背書、

保證、承兌之核可。 

十一、金額在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十 (含) 以上合

約之核可。 

十二、公司與關係人 (包

括關係企業) 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十 (含) 以

上交易之核可。 

十三、專門技術及商標

權、著作權及專利權之

取得、轉讓、授與及技

副董事長 

黃文興 

黃文興先生現為本公司副董事長，於 90年

7 月 31 日加入董事會，擅長領導、營運判

斷、風險管理且具有豐富之產業相關知識，

曾任職於光寶電子擔任處長，為中原大學電

子工程系學士。 

董事 

陳泰君 
 

陳泰君女士現為本公司董事，於 96年 6月

13 日加入董事會。在此之前，曾任職於美

國加州 Consolidate Graphics Inc.，長於營

運判斷，為實踐大學學士。 

董事 

梁聰明 
 

梁聰明先生現為本公司副總經理，於 102

年 6月 25日加入董事會，擅長領導、營運

判斷、風險管理且具有產業相關知識。更早

之前，曾任職於光寶電子擔任處長，為清華

大學動力機械學士。 

獨立董事 

楊吉裕 

楊吉裕先生現為本公司獨立董事，於 105

年 6月 6日加入董事會，現擔任聯亞光電工

業(股)公司董事暨財務長及富鼎先進電子

(股)公司董事，具有中華民國會計師高考及

格、美國特許財務分析師，具備豐富之會計

及財務專長。具有產業相關知識，且並未有

公司法第 30條各款之情事，為政治大學財

務管理系碩士。 

獨立董事 

歐晋德 

歐晋德先生現為本公司獨立董事，於 108

年 6月 6日加入董事會，現為亞洲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在此之前，曾任台灣高速鐵

路公司執行長、董事長，具有豐富的產業經

驗及相關知識，且並未有公司法第 30條各

款之情事，為美國凱斯大學土壤力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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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姓名 
簡歷 權責 

獨立董事 

陳漢杰 

陳漢杰先生現為本公司獨立董事，於 111年

6月 29日加入董事會，現任經濟日報之編

務委員，具備具有豐富的產業及商務相關知

識，且並未有公司法第 30條各款之情事，

為東海大學企管系學士。 

術合作契約之核可、修

訂及終止。 

十四、行使其他依法令規

章及股東會決議賦予

之職權。 

前項第八及第九款之規

定事項，如使用於同一

交易者，不得拆細訂

約、申請或逕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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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計委員會： 

條件 

姓名 
簡歷 權責 

獨立董事 

楊吉裕 

楊吉裕先生現為本公司獨立董事，

於 105年 6月 6日加入董事會，現

擔任聯亞光電工業(股)公司董事暨

財務長及富鼎先進電子(股)公司董

事，具有中華民國會計師高考及

格、美國特許財務分析師，具備豐

富之會計及財務專長。具有產業相

關知識，且並未有公司法第 30條各

款之情事，為政治大學財務管理系

碩士。 

一.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

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三.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

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

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

程序。 

四.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五.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六.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七.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 

八.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九.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十.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

或蓋章之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十一.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

事項。 

 

獨立董事 

歐晋德 

歐晋德先生現為本公司獨立董事，

於 108年 6月 6日加入董事會，現

為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在

此之前，曾任台灣高速鐵路公司執

行長、董事長，具有豐富的產業經

驗及相關知識，且並未有公司法第

30條各款之情事，為美國凱斯大學

土壤力學博士。 

獨立董事 

陳漢杰 

陳漢杰先生現為本公司獨立董事，

於 111年 6月 29日加入董事會，現

任經濟日報之編務委員，具備具有

豐富的產業及商務相關知識，且並

未有公司法第 30條各款之情事，為

東海大學企管系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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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薪資報酬委員會： 

條件 

姓名 
簡歷 權責 

獨立董事 

楊吉裕 

楊吉裕先生現為本公司獨立董

事，於 105年 6月 6日加入董事

會，現擔任聯亞光電工業(股)公司

董事暨財務長及富鼎先進電子

(股)公司董事，具有中華民國會計

師高考及格、美國特許財務分析

師，具備豐富之會計及財務專長。

具有產業相關知識，且並未有公司

法第 30條各款之情事，為政治大

學財務管理系碩士。 

一.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

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

結構。 

二.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及經理人之薪

資報酬。 

本委員會履行前項職權時，應依下列原

則為之： 

一.董事及經理人之績效評估及薪資報

酬應參考同業通常水準支給情形，並考

量與個人表現、公司經營績效及未來風

險之關連合理性。 

二.不應引導董事及經理人為追求薪資

報酬而從事逾越公司風險胃納之行為。 

三.針對董事及高階經理人短期績效發

放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之比例及部分

變動薪資報酬支付時間應考量行業特

性及公司業務性質予以決定。 

前二項所稱之薪資報酬，包括現金報

酬、認股權、員工酬勞入股、退休福利或

離職給付、各項津貼及其他具有實質獎勵

之措施；其範疇應與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

行記載事項準則中有關董事及經理人酬

金一致。 

 

獨立董事 

歐晋德 

歐晋德先生現為本公司獨立董

事，於 108年 6月 6日加入董事

會，現為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在此之前，曾任台灣高速鐵路

公司執行長、董事長，具有豐富的

產業經驗及相關知識，且並未有公

司法第 30條各款之情事，為美國

凱斯大學土壤力學博士。 

獨立董事 

陳漢杰 

陳漢杰先生現為本公司獨立董

事，於 111年 6月 29日加入董事

會，現任經濟日報之編務委員，具

備具有豐富的產業及商務相關知

識，且並未有公司法第 30條各款

之情事，為東海大學企管系學士。 

 

 

 


